关于开展经开区2025年初定和评审三级、二级以及初定一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工作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根据工作安排，2025年初定和评审三级、二级以及初定一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工作将于10月13日起组织进行。现就职称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范围和对象
1.普通中小学、幼儿园及有关学校在编在岗教师；

2.常州经开区统一招录的员额制教师(已签聘用合同)；

3.常州经开区范围内学校编外聘用教师（已经签订聘用合同，并在常州经开区连续缴纳社保六个月以上）。

初定要求

    申报人员应取得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中小学教师任教资格学段不低于职称申报学段，幼儿园教师原则上须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证。
初定相应教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的初定学科须和教师资格证书学科一致，初定学科周课时不得低于周总课时的60%，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具有专科学历，在教师岗位工作满1年，经考核合格，可初定三级教师；幼儿园教师具有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学历，在教师岗位工作满1年，经考核合格，可初定三级教师。

2.具有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在教师岗位工作满1年，经考核合格，可初定二级教师。
3.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在教师岗位工作满6个月，经考核合格，可初定二级教师。

4.具有博士学位，在教师岗位工作满6个月，经考核合格，可初定一级教师。
此外，申请人的教师资格证书专业、所学专业与现任教学科三者一致或相似，获得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后，在中小学教师岗位工作满3年，可初定一级教师（仅限2021年及以前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此类人员初定学科须和教师资格证书专业一致，初定学科周课时不得低于周总课时的60%。

2021年（含）之前毕业的大专学历幼儿园教师，工作满三年后，可初定二级教师。2022年（含）之后毕业的大专学历幼儿园教师，工作满一年后，可初定三级教师。此类人员初定学科须和教师资格证书专业一致，初定学科周课时不得低于周总课时的60%。

三、评审三级、二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教师资格证、学历、资历要求

幼儿园教师具有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学历，受聘三级教师3年以上；或小学、幼儿园教师具有专科学历，受聘三级教师2年以上，持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的，可申报二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

 四、继续教育要求

公共科目培训考核合格证（从教以来，需年均提供1张）、新教师试用期培训证书，从从教年份起，年均继续教育学时不少于72（包含公共科目和新教师试用期培训在内）。

     五、报送材料种类及要求
（一）学校需上报材料：附件1（《初定（申报）三级、二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汇总表》）、附件2（《初定一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汇总表》)（电子稿和纸质稿各一份）；申报表（系统打印，一式两份，A4双面，待人社审核通过后下载打印）。
（二）教师需上报材料

1、初定人员直接参加网上认定，直接登录“江苏人社网办大厅”（网址为：https://rs.jshrss.jiangsu.gov.cn/index/）在线填写信息，并生成纸质“申报表”，生成方式见附件3，待人社审核通过后下载打印。
2、评审人员需提交相关纸质材料，参加三级、二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具体要求如下：

（1）登录“江苏人社网办大厅”（网址为：https://rs.jshrss.jiangsu.gov.cn/index/）在线填写信息，并生成纸质“申报表”，生成方式见附件4，待人社审核通过后下载打印。
（2）评审材料。2025年教师申报三级、二级专业技术资格采用纸质材料申报的方式进行，材料装订后请装入文件袋并张贴封面于材料袋上（封面见附件5），上交材料如下：

①申报表一式三份（1份放入文件袋，另外2份以学校为单位统一交）；

②学历、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③公共科目培训考核合格证汇总表（任教以来每年需提供1张，只需提供下载打印的汇总表）；

④新教师试用期培训证书；

⑤其他继续教育学时证明汇总表（系统打印，每年1张汇总表）；

⑥新教师见习期满转正定级考核表/新教师考核合格证明（复印件）；

⑦年度考核表（复印件）（考核表中需反映任教期间学科教学情况，如不能体现，请上传学校出具的任教证明，并加盖学校公章和领导签名）；

⑧编外聘用教师需提供聘用合同、缴纳社保的证明（复印件）。

⑨承担教学研究工作材料（论文，课题等。发表的提供复印件；如未发表，要求提供打印稿）；

⑩2025年春季学期备课笔记。

（3）申报材料每人一袋，纸质档案材料袋各校自备。

（4）各单位要对《申报表》内容进行认真审核，并按要求签署意见后盖上单位公章。参保单位和实际工作单位不一致的员额制和临聘教师，申报表需要同时加盖学校公章和劳务派遣公司公章。

凡材料中要求提供复印件或打印稿的，必须由学校审核人签名，签署审核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

关于材料截止时间：有效学历、《常州市公共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共科目合格证》等所有成果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23日。

材料报送时间、地点：以上材料请于10月24日前纸质稿交至常州经开区教育和文体旅局6107室，电子稿发送至邮箱343405498@qq.com，联系人：曾老师，联系电话：89863197。
评审费：依据江苏省物价局苏价费函〔2002〕62号文、江苏省财政厅苏财综〔2002〕61号文关于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收费标准，申报三级、二级人员按每人80元交收取评审费，初定三级、二级、一级人员不收评审费，评审人员评审费等通知再交。
附件1：《2025年初定（评审）三级、二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汇总表》

附件2：《2025年初定一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汇总表》
附件3：初定三级、二级、一级专业技术资格网报流程与要求

附件4：评审三级、二级专业技术资格网报流程与要求

附件5：封面式样

附件6：佐证材料模板

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教育和文体旅局

2025年10月11日

